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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宗县财政局

师宗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
师财整合〔2020〕3 号

师宗县财政局 师宗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
公室关于下达 2020年第一批中央统筹整合

涉农资金的通知

师宗县交通运输局：

经研究决定，现将《曲靖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 2018

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的通知》（曲财建〔2017〕

228号）、《曲靖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 2018 年产粮大县中央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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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奖励资金指标的通知》（曲财产业〔2017〕135号）、《曲

靖市财政局关于下达第八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的通知》

（曲财整合〔2018〕巧号）下达我县尚未安排到项目的资金

共计 1082.46 万元（县级财政扶贫专户 146.46 万元、2018 年

缓拨专款 936 万元）整合下达给你单位，用于农村公路基础

设施建设。资金分配明细表、实施项目及支出预算科目祥见

附表。

请严格按照《师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师宗县统

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管理办法（修订）的通知》（师政

办发〔2018〕41 号）、《师宗县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办法》（师

贫发〔2018〕3 号）文件的相关要求，切实加强资金和项目

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师宗县财政局 师宗县扶贫开发办公室

2020 年 1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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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脱贫攻坚指挥部、本局预算股、国库股

师宗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0年 1 月 17日印发


